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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YCR-2014-021020

临财农改〔2014〕31号

关于印发《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
财政奖补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临

港经济开发区、蒙山旅游区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，提

升项目档案的管理水平，我们制定了《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

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档案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临沂市财政局

2014年 9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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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
财政奖补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档案管理，发挥档案

在财政精细化管理中的作用，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档案局关于印

发<会计档案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会字〔1998〕32号)和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财农改〔2011〕2号）等文件精神和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区、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财政部

门和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的行政村。

第三条 档案整理应符合以下工作要求:

（一）归档的资料必须真实可靠、客观有效，实事求是反

映项目实施和工作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档案建设与项目建设同步安排、同步进行、同步完

成，及时归档。档案资料要完整详细，全面反映一事一议财政奖

补项目各阶段的实施情况。

（三）档案要规范有序，统一标准、统一样式、统一归档、

统一分类、统一装订、统一保管，方便后期的查询和使用。

第四条 工作责任。

项目村负责本村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，并对项目资料的真

实性负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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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、镇(街道办事处）负责审核汇总各项目村的材料，并报

送县级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第五条 项目村档案收集整理内容

封面，目录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议事

材料、申报审批表、实施方案、村民代表议标会议记录或招投标

书、施工合同、项目建设规划图、完工情况表、验收清算报告表、

验收报告、运行管护方案、影像资料、发票复印件、拨款凭证复

印件及其他相关材料等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第六条 各县区财政部门和乡镇要按项目推进阶段督促资

料收集整理（详见附件 2），对资料整理不完善、不及时的问题

进行纠正、补充、完善。

第七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对资料进行认真审核，然后按项目

类别先后顺序编号，编制卷内目录及目录检索卡，填写封面名称、

注明立卷时间、立卷人，装订成册，存入档案部门规定的标准档

案盒内，便于查阅、使用。

第八条 项目档案保存期限按建设项目和会计档案等有关

要求执行，保存期满后，认为有必要继续保存的，可以继续延长

保存期限。档案销毁要有销毁记录。

第九条 项目档案由村级负责保存，不具备保存条件的，可

由乡镇代为保存。

第十条 项目档案必须指定专人管理，人员变动时要及时办

理档案移交手续，填写移交目录，双方签字、盖章后交接，防止

人为丢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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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档案借阅要填写档案借阅登记表，写明借阅内

容、目的、时间、借阅人，做到限期交回注销。借阅档案不得进

行涂改、圈划、挖补，如遗失或损坏，要追究借阅人的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临沂市财政局负责解释，各县区可根据

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16年 9 月 30 日，《临沂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

补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临财农改〔2013〕18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: 1.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档案整

理样本

2.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料收

集流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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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4年 9月 25日印发


